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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113年臺北市每戶家庭平均消費傾向（Average Propensity 

to Consume,APC）為76.5%，較112年增加1.0個百分點；而
最低及最高所得20%家庭之APC，分別為115.7%及59.8%，顯
示APC隨可支配所得增加而減少。 

每戶家庭平均消費傾向（以下簡稱APC）主要係衡量家庭在當年消費的意
願，通常隨可支配所得增加而減少。根據最新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顯示，
113年臺北市APC為76.5%，較112年增加1.0個百分點，惟仍較五年前（108年
81.0%）減少4.5個百分點；倘與臺灣地區、其他五都及新竹市比較，113年臺
北市APC高於臺灣地區76.3%、新北市74.6%、桃園市74.4%及新竹市72.8%，惟
低於臺中市83.0%、臺南市76.9%及高雄市76.8%。 

若依每戶可支配所得高低將戶數等分為五組，113年最低所得20%（第一
等分位組）家庭之APC為115.7%，較112年增加9.1個百分點；至最高所得20
﹪（第五等分位組）家庭為59.8%，較112年減少0.8個百分點，顯示臺北市最
高所得20%家庭，可支配所得成長較消費支出快，致APC下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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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144.82 75.53 57.18 106.60 95.08 89.82 132.16 80.47 170.75 76.89 268.93 60.59 
113 年 148.55 76.52 61.80 115.69 97.60 98.04 132.04 81.92 176.35 72.93 274.93 59.78 

較112 年增減數 
(百分點) 3.72 (0.98) 4.62 (9.09) 2.53 (8.22) -0.12 (1.45) 5.59 (-3.97) 6.00 (-0.81) 

較112 年增減% 2.57 -- 8.07 -- 2.66 -- -0.09 -- 3.28 -- 2.23 -- 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。 

說  明：表內增減數(百分點)係以原始數據計算，其尾數採用四捨五入法計列。 

附    註：①可支配所得係指可由家庭自由支配使用於消費或儲蓄之所得。②平均消費傾向係指平均每戶消費支出占

可支配所得比率。③戶數五等分位組係將臺北市家庭依所得大小順序分為五等分，每一等分占總戶數之 

20%，第1等分位組為最低所得組，第五等為最高所得組。 
＊本週報自 88年 5月 11日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自第 122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，另
本處自 98年起新增不定期發布之「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」。 

＊ 本處網址 https://dbas.gov.taipei 市政統計週報區及公告資訊項下新聞稿區。 
＊ 市府網址 https://www.gov.taipei市政資料館項下統計資料區及市府新聞稿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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